关于申报2013年度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根据湘教通[2013]107号“关于申报2013年度科学研究项目的通知”要求，现将本次申报工作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1、请各单位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认真组织，严把申报质量关。
 2、根据通知要求，凡承担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尚未结题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申请今年的项目；每人主持和参与的科研项目累计最多不超过2项；湘教通〔2011〕112号、湘教通〔2012〕148号文件中有撤销项目的负责人不准申报。
3、重点项目的申请人一般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年龄在60岁以下；中级专业职务的申请人，应具有博士学位，在申报项目的研究领域内有较突出的成就。优秀青年项目申请人应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在受理申请当年1月1日未满40周岁，项目组成员以青年为主。一般项目申请人年龄不超过60岁。 
4、申请自然科学类重点项目须到国家有关部门认可的查新机构查新（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并提交相关查新报告和相关附件材料，本项工作在学校评审推荐完成后进行。
5、各学院要重点审核参与人员超项问题，每人主持和参与的科研项目累计最多不超过2项（历年累计未结题项目），由此造成的人员超项形式审查不合格后果自负。
6、2013年省教育厅项目实行网上申报，（网址：http://gxy.hunnu.edu.cn/ResearchManagementSystem）下载相应的申报书模板，线下进行填写。注意申请书模板为固定格式，表格大小可以自行调整，但不能做表格新增、删除等修改操作。填报完成后上传至系统。申报用户名和密码请与科技处或所在学院科研负责人联系。经学校推荐的项目方可打印申报书，项目申请书一式３份，各单位在提交材料时，需提交申请情况汇总表一式1份、并将所有材料发送至电子邮箱：guods888@163.com.
7、科技处集中受理各单位申报材料，不接受个人单独申报。申报材料截止日期4月20日，逾期不再受理。
联系人：郭冬生   电话：7186165  13548885916
附件：湖南省教育厅关于申报2013年度科学研究项目的通知
省属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湖南省建设教育强省规划纲要（2010—2020年）》精神，深入推进高校自主创新工作，现将2013年度科学研究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建设教育强省目标，以主动服务我省“四化两型”、“四个湖南”建设为主要任务，坚持产学研合作，加快转变高校科技创新发展方式，加大中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力度，进一步提升高校科技服务我省经济社会的能力和支撑高质量高等教育的能力。
二、主要立项范围。2013年项目主要立项范围包括：与我省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关键技术创新与系统集成；与我省“四化两型”、“四个湖南”建设相关的基础理论与重大应用问题研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与学校学科发展密切相关，有利于形成科研特色与优势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三、项目类型及申报限额。科学研究项目分为重点项目、优秀青年项目、一般项目三类，均限额申报。本科院校重点项目和优秀青年项目的申报限额依据学校专任教师数量、进校科研项目和经费等情况综合确定。专科学校和国家级示范（骨干）高职院校优秀青年项目的申报限额统一为2项。一般项目申报限额根据学校专任教师数量确定。同时，对2012年度获得了国家、省科技三大奖的学校给予申报名额奖励，对结题情况较差的学校给予了适当的申报限额扣减。
四、申报要求
1.各校科研管理人员、项目申请人员要认真学习《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湘教发〔2010〕6号），准确把握项目申报、管理相关政策。
2.各校要认真做好申报项目的资格审查，主要内容包括：
（1）凡承担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尚未完成（结题）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申请今年的项目；每人主持和参与的科研项目累计最多不超过2项；湘教通〔2011〕112号、湘教通〔2012〕148号文件中有撤销项目的负责人不得申报；
（２）项目申请人的专业技术职务、学历和年龄要求严格按项目管理办法执行。
（３）申请自然科学类重点项目须到国家有关部门认可的查新机构查新，并提交相关查新报告；有合作单位的须由合作单位在申请书上盖章同意；项目申请人及课题组成员均需本人在申请书上签字。
（４）教学研究、教改实验探索及一般性工作研究项目不属于申报范围。
我厅将组织专家对各校申报材料进行资格的形式审查，凡形式审查不符合要求的项目，将直接予以淘汰。
3.超限额申报的不予受理。
4.各校科研管理部门要认真组织好项目初选工作，指导项目申请人完善申报方案，提高推荐项目质量。
五、申报方式
　　今年的申报工作在保留原有报送纸质材料及电子文档申报方式的基础上试行网上申报。
　　（一）网上申报。申报个人凭申请账号及密码登录《湖南省高校科学研究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网址：http://gxy.hunnu.edu.cn/ResearchManagementSystem）下载相应的申报书模板，线下进行填写。注意申请书模板为固定格式，表格大小可以自行调整，但不能做表格新增、删除等修改操作。填报完成后上传至系统，由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审核推荐，经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下载打印项目申请书。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凭管理账号及密码负责本校申报组织工作，工作权限包括本校申请账号及密码的分配、申报项目的审核、申请情况汇总表的汇总、打印。各校科研管理账号及密码请与我厅科技处联系取得，个人申请账号及密码请与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联系。系统开放时间为2013年3月18日－4月26日。
　　（二）纸质材料及电子文档报送。申报纸质材料包括学校公文、项目申请书及申请情况汇总表。其中申请情况汇总表一式1份、项目申请书一式３份，相关附件材料一式1份；申请情况汇总表和项目申请书请同时以电子邮件方式报送电子文档。电子文档报送格式：建立二级文件夹，其中一级文件夹以申报学校名称命名，二级文件夹以“重点项目”、“优秀青年项目”、“一般项目”命名，申报书根据申报项目类型分别存放在相应的文件夹中。申报书以“序号+申报人姓名”命名，其中序号与申请情况汇总表一致。有关表式和管理办法可从湖南教育政务网（http://gov.hnedu.cn/index.html）和湖南高校科技网 （http://202.197.224.19或http://218.75.242.253）下载。
（三）材料报送时间为：
4月24日　高职院校
4月25日　长沙市以外本、专科院校
4月26日　长沙市内本、专科院校
材料报送地点：省教育厅科技处。联系人：吴专、潘峰，联系电话：0731－84739947；邮箱地址：4739947@163.com。
系统保障咨询：钟坚成，联系电话：13207316286。
